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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第四年 第六號 

第四百零二次會議 

一九四九年一月工十一 a星期五午後二時在纽約成功澳舉fr 

主席 Gene al M C N A U G H T O N (加拿大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加 拿 

大 中 國 古 巴 埃 及 法 蘭 西 那 威 鳥 

克 蘭 蘇 維 埃 I t 會 主 義 兵 和 國 蘇 維 埃 威 會 主 

義 ^ 和 國 聯 』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衆 國 

一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(S/Agenda402/Corr 2) 

一 jf i過議事B稃 

二 印 度 尼 西 5 5 門 題 

( 議 事 3 程 通 A ) 

澳 大 利 亞 代 表 M H o d 比 利 時 代 表 

M Ns t 緬 甸 代 表 U B a M a u n g 印 度 代 表 

S Ben gal R m Rau 行 蘭 代 表 M r an 

R o j e n 菲 律 賓 代 表 M Ingles印度尼西S 

共 和 國 代 表 M Pal 經 主 席 之 邀 ， 各 就 

主 席 按 B P 憤 例 對 於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代 

表 之 演 詞 採 用 次 第 傅 譁 對 於 所有其他國家 

代表之演詞採用卽時傅譯 

本 I 期 一 上 次 會 遘 散 會 時 本 人 曾 謂 希 

望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舉 行 下 一 次 會 議 畤 吾 人 得 

審議闞於印度尼西35門趣之具體提案本入 

爲使各代表團有充裕時間相互洽商並，亍& 

戚覺有將原定：5<^1期三舉行之會議延期舉行 

之 必 要 原 定 於 咋 日 舉 行 之 會 議 才 因 同 樣 理 

由經所有各國代表之同意延期至今曰*^予舉 

行 由 於 洽 商 之 棕 果 吾 人 現 有 中 國 古 巴 

那威及美國代表所提^審議之具體提案一件 

(S/1219) 

M NisoT (比利時）値茲印度尼西亞門 

題 似 將 進 入 一 新 階 段 之 ! ^ 本 人 感 覺 J i ^ 提 
， 

廑 

自本門題提交理事會後 î ^ ï蘭政府卽爭 

諭理事會之權限門題W蘭政府曾援用憲章 

第 二 條 第 七 項 按 ^ 項 禁 止 聯 合 國 任 仃 機 蹒 

干 涉 在 本 質 上 屬 ; 任 n 國 家 國 内 管 轄 之 事 

件 反 之 且 承 " 任 n 國 家 有 拒 絕 將 此 類 事 件 

提，按眧憲章解决之權 

與 會 之 « " 國 政 府 中 爭 論 理 事 會 之 權 限 

者 不 蛾 蘭 政 府 吾 人 當 均 能 億 及 上 年 十 

二月二十四日[第三九二次會議]法國代表曾 

發 表 一 辛 足 發 A 深 思 之 演 詞 渠 重 申 其 先 前 

提 亍 吾 人 印 度 尼 西 亞 現 仍 處 於 翳 統 治 權 之 

f 此爲S6方Jbt及理事會理事國所公之事 

货Mr Parodi 3Ë謂理事會所擬干渉之闕係 

乃國内法上之鬮係而並非國際法上之關係 

渠最後提亍吾人埂事會所唯一關懷之事項乃 

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此 際 並 未 遭 受 危 害 比 國 

代 表 曾 日 表 亍 類 似 之 I E 廑 並 重 申 其 政 

府广】極懐疑理事會對於此事之權限 

徵 諸 吾 人 開 會 之 紀 錄 T 知 在 此 項 門 題 

演 進 之 每 一 階 段 屮 均 曹 有 人 表 亍 類 似 之 慷 

疑 & 目 前 情 勢 之 下 此 a 懐 疑 似 更 具 正 當 

理 由 美 國 代 表 M Johnson甚竽因此;f顧 

拜 事 會 毅 ^ 作 下 列 之 聲 明 （ 第 一 丸 三 次 會 

議） 



理事會對於本案憲法上爭SA之答轄ffi 

門題乃一甚爲切實之門 i f ï f 事會理事國 4 

頗有對之表亍懷疑者吾人 j y爲本理事會4 

1 ； 輕 率 將 此 項 門 棄 置 4 門 門 吾 人 如 對 

安 全 理 事 會 本 身 之 根 本 法 攒 4 " 率 事 則 荅 

人又將f7jy扶植世界之法冶，J度耳I 

敝國建立聯邦制度之"t耆史實足W充 

分證明敝國政府n等茧践內政管轄權之能51 

適 當 注 官 ^ 人 f t 國 方 面 ， { 於 此 領 事 件 Z 

重 見 : 亞 ; 5 ^ 此 

I 國 代 表 團 J W 爲 《 t 解 决 印 度 尼 P I 亞 門 

題 謇 法 L 之 爭 點 而 論 事 會 之 ^ 轄 權 確 响 

令人懷疑之餘地&簋gi j f寿形下敝國政府對 

於理事會极據其确權管轄之結air所採取之" 

施 4 擬 予 贊 鬥 是 以 吾 人 對 î H î n 具 , 

此 種 性 質 之 决 逮 案 m # 4 A J Mm 

I t 吾 人 方 復 承 " 理 事 會 中 若 干 事 

理事會對 î^f"前案件管轄權所表亍之甚;?^真 

： R f 之 疑 義 ： 3 ^ ， 唷 國 , 法 院 發 表 一 會 見 

予 滑 狳 ； & : 國 i î ? ï 法 院 考 廇 期 n 輝 事 會 f 

， 仍 " T 依 據 憲 章 / ^ 由 探 取 其 所 珲 0 ^ 要 之 行 

勤"維持國p?*l平 

又國政府有鑒*Slb " 爲 B > 事 會 如 " 爲 

f ^ H -卽應毅然將其對於此案之管轄權門題 

提靑國睽法院發表會見 ^國代发圑對ÎNlfc 

種提遴^予W赞n也 

美 國 代 發 表 此 等 演 詞 失 其 所 代 

表之大國相傅已久之雍容風度也 

議 君 咸 知 比 國 代 我 圑 , 门 理 事 會 提 出 

—决‧é^案[V^i
7

] J"張將此項權限門>^ 

提 啃 法 院 解 决 门 時 理 事 會 之 調 解 行 動 則 挺 

停Êfl 4 幸 此 項 决 遘 案 僅 璲 四 卽 美 國 

法 國 英 聯 王 國 及 比 國 所 投 之 莩 （ 第 一 九 五 

：K會PÊ)致末能通過權限門題至今仍而 

未 决 此 乃 有 f 將 其 擱 置 者 f t吾人固贫明 

白 * ^ 定 此 項 門 題 將 4 因 事 會 於 印 度 尼 西 

亞 門 題 所 爲 决 定 而 受 f i t : 饗 评 事 會 ^ 任 王 

席於表白理事會之一般1T】IHP均曾對此點 

抹 取 甚 爲 明 確 之 立 場 * f 1 f 其 所 代 * 之 政 府 係 

並 末 對 i l 理 ， 會 此 種 權 限 表 亍 任 n 懐 疑 者 

T 莫 4 口 然 敍 利 亞 代 表 M El-Kh u 卽 

係 如 此 乂 國 代 : \ u t 之 谤 形 更 係 如 

此 M Au tn 最 明 顯 之 竭 力 對 

f¥事É"作成决議時所應有之權限Ife亍保留 

"«^人對；5^此等《?明實尤^2其盲^之3大蓋 

其 一 係 一 九 四 七 4 入 月 一 H 所 爲 另 一 則 係 

̶丸四七年十一月一日所; r § ̶̶換：之正 

係 ^ 决 議 案 通 ^ 日 之 日 , 而 ^ 决 議 案 

正係im事近所援引者（S/459及S/597) 

是JW安全理事會之權限引人發生甚爲合 

理有根摅之疑義之處理事會未可確切說明 

十七個月來理事會乃&4淸楚之基礎上審議 

門題殊4知此種4淸楚之情實7锥;8«^工 

早期^九甩期之期間內藉徵,法院之 t見J W 

涫 ! ^ 之 也 如 理 筝 & 果 曾 先 事 徵 取 此 種 意 見 

則 其 權 限 門 題 已 ？ 镀 解 决 抑 4 論 其 所 取 

， 度 如 n 芍 係 與 法 院 之 f 見 相 符 s f J i E 

狻 所 有 W W 3 卷 章 爲 , 上 要 者 之 贊 n 而 

有關 f事國之任n—方； r决4至爭喻其態度 

之正豸與?？令並深 f^ î i :等亢决4至再夢管 

及此 

然 吾 人 雖 1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曾 越 權 限 

之 險 要 4 能 其 過 去 之 所 爲 而 確 然 指 責 

其 全 未 從 事 緖 括 a 之 理 事 會 固 ^ 4 

刃 使 其 行 勋 超 : â 斡 旋 之 範 園 理 事 

會係:8^̶；^四七4 "V月二十五日之决;«案中 

[S/525 I I ] 门 有 關 雙 方 提 1 ! 斡 旋 之 議 當 經 

雙 * 表 亍 接 受 旋 復 於 一 九 四 \ 年 二 月 二 十 

入日之决^案中[S 6 7 8 ] 重 屮 此 理 事 會 

f M 超 斡 旋 之 範 圍 殊 見 得 ， 其 斡 旋 所 ~ 1 

致 解 决 辦 法 之 有 效 實 行 乃 繋 於 繭 係 锭 方 

之 1 « = 予 接 5 此 種 對 於 所 提 解 决 辦 法 t 其 安 

全 理 事 會 所 提 解 决 辦 法 之 接 5 正 大 ， 補 救 

關 理 事 會 所 採 ， 施 缺 乏 適 當 權 限 之 缺 陷 

依 本 人 之 f 理事會於此 i t企圖:g取解 

决 印 度 尼 西 亞 門 題 之 ^ 徑 不 應 背 雠 此 種 

i - , f i 之 態 度 揆 諸 國 政 冶 之 經 驗 凡 4 镀 當 

事 政 府 之 善 曹 與 合 作 而 企 圖 貿 然 從 事 者 大 

多 4 克 奏 效 安 全 理 事 會 豈 眞 能 忽 視 此 種 教 

311耶？W將其工作限;5«^斡旋爲俜畔耶》 

理事會於提嘴法院解释其確屬有權探取 

其 他 施 以 前 4 應 先 行 考 廑 各 3 " 施 

溯 自 此 項 4 幸 爭 端 發 生 後 行 蘭 政 府 卽 

經促唷理事會>^此項粳限門題徵^國際法院 

之 f 見 ？ i f 蘭 爲 國 ^ 法 之 發 祥 地 是 j y 此 舉 

乃 ^ 實 其 Ê î ^ i 國 之 傅 統 廿 願 從 法 之 

奮見本人對*^印度尼西亞當巧JT將JW服從 

法院會見爲攸關榮卷之舉JT自無懐疑之理 

蓋 本 人 深 信 吾 人 莫 4 期 望 4 久 能 歡 迎 一 合 

法 組 成 之 印 度 尼 西 亞 政 府 加 入 本 組 耩 而 此 

稃 期 望 0 ^ 如 是 而 後 方 : ^ 4 虛 也 

;5^茲曾有人述及安全理事會對^他處更 

兕 險 之 武 装 鬥 爭 所 顯 亍 之 吝 2 與 克 制 有 八 

並 違 而 指 陳 此 種 態 度 與 一 ， 份 人 ± 主 張 理 

事 會 對 當 f j 事 件 所 應 採 取 之 a 速 嚴 厲 之 措 

置 適 早 顒 著 之 4 门 本 人 對 於 理 事 會 在 其 

他 案 件 屮 所 採 取 之 態 度 4 欲 表 亍 苜 見 本 人 

所W認爲>r 因此種態度而將兩者提出比 

較 者 僅 欲 資 爲 警 戒 而 巳 如 吾 人 竟 g 螢 現 



理 事 會 有 兩 種 衡 量 之 1 * 準 視 其 I f ^ : ^ 遇 力 

量之強度而釐定裁判是非之準則及;#付之方 

式 對 強 國 百 r 縱 g 對 4 國 則 因 預 期 4 雔 

克 服 其 反 抗 力 而 , 以 厳 腐 手 段 對 付 則 理 事 

會 之 ^ 嚴 與 權 威 將 掃 地 無 餘 

蘭 政 府 現 正 反 抗 理 事 會 之 權 f t c 芗 出 

此也並非由 î «^輕舉妄 I f吾人業已 j J "钡理y 

會 中 曾 有 地 位 ^ 要 之 珲 事 國 承 " 其 若 干 其 也 

代 表 對 於 此 項 權 限 之 疑 正 當 之 舉 理 事 

會 對 此 等 疑 視 無 ¦ « 4 僅 不 足 " 墦 強 其 

地 且 將 予 其 自 身 之 威 ^ 以 致 命 之 打 竈 

蓋 此 舉 將 使 八 y 爲 理 事 會 深 < ^ 此 事 ^ 爲 秉 A 

處 斷 之 法 院 否 决 也 X 入 之 組 織 4 容 被 人 

爲 行 事 專 斷 : s 爲 政 治 投 機 s 想 所 左 右 如 本 

組 耩 於 擬 ^ 施 時 先 行 假 定 其 : 有 權 而 將 

—國唷求將此項門題提由法院按B法律及正 

義 解 决 之 議 置 4 開 門 則 4 ^ 致 遭 遇 此 種 危 

險 

本 A 對 事 態 演 變 惋 慨 之 淸 雖 > f 亞 於 他 

人 但 對 * ^ 事 件 之 實 體 或 對 於 關 係 雙 方 態 度 

之 孰 是 孰 非 則 旨 審 , 避 免 發 表 任 0 1 ^ ^ 本 

A 之 目 的 僅 & 提 啃 理 事 會 注 曹 此 間 若 干 演 ^ 

所 具 傾 门 中 之 內 & 危 險 此 4 僅 : ? § 對 於 1 國 

之 嚴 重 危 險 ， 對 於 本 組 綠 B J途之免險實；t 

人 本 A 曾 欲 P 出 I t 有 敬 ^ 尊 重 憲 章 S j ^ ^ i ^ 

有保障杳章爲菩人#1=1接受之^iTj而此種 

契 約 固 有 其 限 度 如 吾 人 J l f C 任 一 個 別 事 件 

超 越 此 等 限 度 則 將 > # 更 進 一 步 用 之 ; M 

階 而 五 等 每 一 國 家 * 其 非 爲 強 國 者 A 

早 遭 受 厳 重 之 後 果 

M A V R ( l ^ L ; 巴 代 ^ 團 會 

鬥 中 國 那 威 及 美 國 三 國 代 表 M 敬 將 决 逢 

案草案一件（S/1219)提1安全理事會番義 

其 目 的 & 於 相 當 1 ï 重 雙 方 基 本 權 利 之 原 則 

下 對 印 度 尼 西 f i ^ f t 國 與 蘭 王 國 間 之 , 

端求取一公平垂久之解决辦法 

古 巴 代 表 M 所 W 擁 讒 此 項 聯 合 决 n i 案 

者 乃 因 & 吾 人 之 , 其 中 對 所 有 按 聯 

國窻,之宗&及f京則所/<s ， 及 之 因 , ̶ ̶ ： s 

有一因素,除外̶̶均CLfe括 

吾等曾;SA̶月卜四日（第四〇。次會議） 

表亍一種純屬理 - i r 方面之宣亍無濟於事理 

事會所擬通過之决叆案4^須規定下列各項 

?5蘭軍隊應撤至Ren 11協定所規定 

之位置 (S /6 4 9 附錄产壹）_^《二立卽释放 

印度尼西亞政治0Î袖並完全恢復其正式代3c 

印 度 尼 西 亞 兵 和 國 人 民 之 地 三 定 期 

舉 行 自 由 選 舉 產 生 一 y 主 之 制 曹 議 會 y 

頒布印度尼西亞; M : 和國之憲法：决定印度 

尼西亞《•和國之組成事â MU 军 隊 席 J 

印 度 尼 西 亞 f t ï + 內 分 期 撤 a i 務 使 î i : 式 選 任 

之 印 度 尼 西 亞 â " , 國 政 府 執 政 時 境 内 4 復 有 

外 國 軍 隊 並 定 ^ 完 成 此 項 撤 退 工 作 

依 吾 人 之 此 諸 耍 點 業 已 充 分 G 羅 於 

聯 â • 决 • a 案 屮 僅 0 蘭 軍 隊 之 撒 退 一 節 4 7十 

其 列 > ^ 巴 代 * [ 5 1 " 爲 軍 隊 之 分 期 撤 ^ 爲 保 

I？印度尼西亞民政權力之Û由發展及印度尼 

l « î 亞 人 民 之 ^ 管 曁 行 勁 < ^ 由 所 次 吾 

人：?^印度尼西亞全墁之?》律與秩序應予維 

抒 其 居 民 个 命 與 财 產 之 安 全 應 予 保 障 T 

爲4^4 1 》 之 舉 爲 此 f # 因 吾 人 建 逯 r j 蘭 

軍隊應櫞i6ïH"$;S^幹旋委員會"；?耍之地 

S J f 但 應 受 後 者 之 军 事 觀 察 入 之 管 轄 聯 

合决議案第四段係《ft此項門s叶議另一解决 

方 案 者 更 铰 f e i 塞 f i 吾 人 W 爲 ^ 雉 奏 效 

此 項 解 决 方 案 雖 不 | ^ 盡 満 人 ， 要 不 失 爲 調 

和15"方T分歧颧》ai之折衷辦法故吾人採鈉之 

^則=^人果BÊ確信如此严詞之决議案將 

促 使 印 度 尼 西 亞 門 題 镀 得 有 效 圆 満 之 解 决 

乎 人 甚 願 此 項 决 遴 案 , 案 之 內 容 與 規 定 

4 致 使 吾 人 L n 中 發 生 任 n 疑 * 或 者 有 人 

疑 恐 此 項 ： T 端 之 當 事 國 4 克 完 全 安 全 理 

事 會 决 議 案 之 規 定 l i f e 吾 等 y 身 則 並 > < 稍 

存 此 種 疑 廬 理 事 會 之 决 議 案 " t 其 此 種 决 - i 

案 係 出 善 i r 其 文 之 , 擬 " " 1 * ， j L而宇 

•^^r 和 協 精 # JE貫其門*i^"T爲善實 

S " 平 與 正 教 之 明 顒 保 潛 而 聯 國 會 i : t 國 屮 

兄 有 , 圆 拒 4 ： > ! 1 行 者 實 屬 想 i & 

M J ssu ( 又 利 堅 合 , 國 ） 此 次 ^ 逮 開 

於Bî  41>^曾追溯8』次會^結束0》$所《亍 

之 官 見 時 亍 ^ 人 巳 辛 結 束 一 般 性 

t s i 而 集 屮 審 遴 一 具 體 提 桌 之 畤 此 次 會 遴 

屮 T 人 能 按 U d E 席 所 & 亍 之 ％ " 見 進 行 本 

人 甚 欣 慰 

本 人 於 一 月 十 一 日 對 理 事 會 之 演 中 

[第三九人次會議]曾X亍敝國政府對印 

度 尼 西 亞 所 生 事 端 之 奮 見 本 日 無 肩 將 ， 項 

f見重加屮;>i本人並曾;S?H1—演詞中表亍 

敝國政府 s爲現已辛理事會應採取適當行動 

W义對於印度尼西亞爭端協助促成一公平垂 

久 之 解 决 之 時 ^ 人 " 爲 理 事 會 當 所 遭 遇 

之 鬥 題 雖 躕 異 常 雜 理 事 會 固 有 爲 此 等 門 

s 党 取 公 平 積 極 解 决 辦 法 之 義 務 菩 入 有 m 

於 此 過 去 數 日 間 , 與 理 * 會 各 理 事 會 商 期 

對此項門題能镀致一審1 ,之長期解决方案 

古 巴 代 * 業 已 吾 人 蜇 商 進 行 期 間 曾 

孜 孜 兀 兀 竭 全 力 " 蒙 解 當 H ' j 門 題 中 之 每 一 

茧 要 因 素 吾 人 《 爲 此 項 會 ? ? 之 結 果 業 匕 

；??理事會所s遇之谤勢镀—本齊上ÏE確之 

mx 



吾 人 已 與 中 國 古 巴 及 那 威 各 國 代 表 聯 

â » 擬 具 一 决 議 案 草 案 此 i r 代 表 吾 人 全 體 對 

於如n最有效&理印度尼西亞當 f j巧勢之審 

愼 周 詳 之 見 解 提 出 ^ 提 案 之 每 一 代 表 圃 自 

將 陳 述 其 本 身 之 觀 點 吾 人 已 閡 提 出 案 之 

— 代 表 圑 所 作 之 陳 述 本 人 確 " 古 巴 代 表 圑 

巳明白"出此項聯合决議案爲聯0>會商之& 

果 企 圆 ^ 和 各 方 紛 歧 之 觀 點 本 八 深 信 理 

事會全體理事方4^將有n樣之W識本人茲 

願將吾人"爲此項決議草案所依據之主要前 

提 詳 加 a i r 列 蓋 吾 人 相 信 惟 有 根 據 此 等 前 

提 能 镀 一 舆 正 之 解 决 也 

第 一 吾 人 確 信 理 事 會 應 耱 精 從 事 印 度 

尼 西 亞 門 題 之 解 决 蓋 無 疑 門 敝 國 代 表 圑 

對 適 纔 比 國 代 表 對 理 事 會 之 管 轄 權 鬥 題 所 

爲 之 娓 娓 動 人 之 申 述 不 能 鬥 意 吾 人 贊 鬥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團 ^ 近 所 作 之 聲 明 [ , 四 〇 〇 

次 會 叆 ] 卽 菩 人 瘥 於 最 a £ 發 生 之 事 件 覺 

安 全 理 事 會 4 I T M 對 當 前 巧 勢 提 出 建 議 按 

現 有 事 態 而 喩 本 人 W 爲 理 事 會 豸 數 理 事 

鬥意吾人有繼耱努力"協助達成解决全，問 

題 之 義 務 枝 節 應 付 之 時 期 巳 成 通 去 矣 

吾 人 次 一 根 本 f î 提 爲 過 去 W 及 現 在 理 

事 會 均 有 雙 方 當 事 人 在 場 菩 人 固 曾 計 論 彼 

等 法 律 地 位 之 不 平 等 門 题 但 從 未 在 任 仃 時 

間阻止理事會將彼等作爲當事11方看待其 

他 姑 4 置 但 彼 等 雙 方 在 本 組 攝 之 機 鬮 

主 持 下 俱 曾 " B i f i 會 i T T — 項 锒 定 而 言 卽 足 

充 分 證 實 齄 方 爲 當 事 者 而 吾 人 1 " 正 當 從 

事 一 如 往 昔 惟 吾 人 此 所 知 之 情 勢 而 

言 理 事 會 必 項 設 法 重 行 確 立 f 事 一 方 之 地 

tti^能使其與對方恢復,盲談判理事會對 

於 & 目 前 f t 勢 下 # 和 國 政 府 T 從 事 具 正 談 判 

之5* 4 能 置 信 自 4 待 言 吾 人 顳 然 須 使 

共 和 國 政 府 能 與 ? Ï 蘭 自 由 談 判 俾 * ^ tsir印 

度尼西亞ni途之際镀有發言之權 

， 三 吾 人 4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能 對 最 近 軍 

事 行 動 之 結 果 表 亍 吾 人 或 知 如 欲 實 現 

成立一獨:Ï之印度尼《55合=»^國之最後目標 

划 荷 蘭 軍 » 必 項 撒 a i 吾 人 並 不 j y 爲 覼 政 

府懐有無限期 f t 持軍事佔 f a 之會 n 或願望 

吾人當BJ之門題並4 & 軍 隊 之 應 否 撒 退 m 

正 門 題 乃 在 如 n 策 劃 撤 = 1 軍 隊 之 方 式 及 曰 

m俾4致發生其他甚至更爲重大之困雜也 

吾 入 均 承 " 解 决 此 種 拴 質 之 門 題 時 i * : » 

叶 及 當 地 情 ^ 舉 凡 秩 序 之 維 持 及 糧 食 曁 日 

常 生 活 必 3 î 品 之 供 應 與 連 輸 等 實 際 門 對 於 

此 類 工 作 之 成 敗 至 關 s 要 例 如 據 斡 旋 委 負 

會 經 驗 所 亍 當 地 居 民 福 利 之 維 持 卽 甚 瑣 煩 

而 费 時 一 座 鐵 路 榼 铤 之 破 壊 一 所 煉 糖 廒 之 

m據吾人所知有畔多村鐄其居民之曰 

常 食 米 伊 應 r i 賴 某 某 區 域 接 濟 者 現 則 已 全 

1 斷 絕 有 時 某 地 居 民 或 須 仰 賴 牛 車 運 送 穀 

m离一橘椟被毀倘非另有補救辦法卽 

~ r 發 生 嚴 重 之 障 礙 吾 人 相 信 預 防 g — 之 唯 

一 途 徑 端 在 殫 竭 廬 A d l 現 實 之 態 度 硏 究 

撤 門 題 

若 吾 人 忽 戚 諸 如 此 類 之 因 素 卽 全 未 

能 實 行 吾 人 之 主 娈 責 任 是 A i 吾 人 確 於 充 

分 考 慮 此 等 因 素 中 之 每 一 項 後 並 須 對 全 1 

因 素 兼 簽 龙 顧 此 種 對 全 1 因 素 兼 籙 並 顧 之 

主張綞已表明於吾八决議案莩案之引言中 

吾入曾於3决議案萆案之執行條款中令飭委 

員會於广】雙方建議實行撒丘條件之îgl應，及 

所 有 此 等 因 素 如 有 人 就 此 事 乞 援 於 安 全 理 

事 會 之 權 力 時 安 全 理 事 會 本 身 方 應 ， 及 此 

等考廉 

吾八或悉吾人之决pi案草案乃係jy̶重 

人 之 負 擀 加 諸 委 員 會 在 另 一 方 面 吾 八 從 

未 擬 "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3 能 委 付 他 A 之 任 n 權 

限 授 予 ^ 委 員 會 終 極 言 之 責 任 終 繋 於 理 

事 會 I t 菩 A 確 信 首 須 " 充 分 權 力 授 予 菩 人 

駐 & 當 f t 之 代 表 機 鬭 俾 得 應 付 ^ 處 發 生 之 

新局勢 

, 四 菩 八 ^ 爲 談 判 應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機 闕 協 助 之 雙 方 迄 今 均 f 接 受 此 項 協 助 想 

此 後 t " 將 耱 績 接 受 但 吾 人 積 十 八 個 月 之 經 

驗 相 信 應 卽 規 定 完 成 談 判 之 日 期 芍 長 此 

拖 延 對 任 n — 方 均 無 裨 益 由 斡 旋 委 員 會 

各 報 吿 書 中 " T 見 大 多 數 主 耍 門 題 均 經 詳 加 

探 " 並 * « ^ 若 干 事 項 中 镀 有 相 當 協 議 現 僅 

^ 泯 除 意 見 參 差 之 處 吾 人 深 信 此 類 參 差 如 

得 决 議 案 ， 案 中 所 述 之 委 員 會 協 助 當 T 涫 

除 

雙 方 談 判 畤 斷 時 婧 已 歷 三 載 對 於 彼 

此 間 之 政 治 門 題 f î 未 镀 致 協 議 但 菩 人 均 明 

知 陲 有 經 由 此 等 政 治 門 題 之 談 判 方 能 便 印 

度 尼 西 5 5 門 題 有 公 正 與 水 久 之 解 决 所 幸 

§1此之腠次談判巳於备其正基本門題方面產 

生 相 當 協 議 L nggadj t及Renvi l le各協定 

中所列之若干基本原則"Tf»形成任rj最後解 

决辦法之一1{3> %nmm例如此二文件 

均霉議劁建一聯邦制之自主獨: i印度尼西亞 

合 唯 國 二 者 均 擬 將 # 和 國 作 爲 印 度 尼 西 亞 

合 ^ 國 中 之 一 邦 二 者 均 擬 建 立 由 ？ Ï 蘭 王 國 

及印度尼西亞合=>15國各jy平等地tï組成之聯 

由斡旋委員會各報吿書中 " T 見除 f j 述 

文 件 中 所 》 ! 致 之 協 議 外 雙 方 方 贫 探 ， 有 鬮 



題 菩 八 相 信 此 後 之 談 應 充 分 利 用 探 所 

得之耪果吾A已;8«̃聯0^草案中表亍此項意 

見 

最後吾人咸知印度尼西亞之任ñT行 

解 决 辦 法 必 > 爲 有 關 方 面 協 s i 之 桔 果 吾 

人 7 信 政 治 解 决 i f 法 ， 由 一 方 強 加 於 對 方 

或 經 由 外 來 干 涉 強 爲 之 4 特 最 後 解 决 應 由 

談 判 < € 之 而 & 最 後 解 决 將 影 镙 整 個 印 度 

尼 西 亞 之 將 來 故 談 判 須 叶 及 印 度 尼 西 亞 

各地區之全*15利益因此吾入g爲印度尼西 

亞非共和國地區之代表方應有參加《^判之機 

會 

邋 個 决 議 案 ^ 案 促 成 解 决 其 應 循 

之 途 徑 如 下 第 一 S 法 建 立 ~ I J W 從 事 自 由 

與 異 正 談 钊 之 環 境 第 二 使 有 關 方 經 由 

自 由 談 判 達 致 其 所 願 有 之 解 决 第 三 堅 守 

業 經 協 議 之 若 干 基 本 要 點 第 四 規 定 如 n 

避 免 P S J ^ M 巧 之 " T 能 最 後 决 ^ 案 列 有 時 

間 表 規 定 達 致 雙 方 所 一 苒 宣 稱 欲 達 之 目 標 

之一切重要步驟 

吾人深信此聯合决議案T適應吾人當131 

門 題 屮 經 安 全 理 事 會 多 數 理 事 所 g 爲 須 加 

« 考 廉 之 各 項 因 素 若 千 理 事 或 願 對 某 數 因 

素 更 行 詳 喩 其 他 理 事 或 願 見 其 略 加 删 節 本 

决議案草,之提出T使理事會之計淪進入具 

體 蕃 畿 案 文 之 階 段 充 分 交 換 對 ; ^ 案 文 之 會 

見 自 ， ^ 致 對 其 目 的 之 完 全 了 解 如 有 其 

他 建 議 敝 國 代 表 圑 將 詳 加 研 究 並 願 交 換 

意 見 吾 人 並 擬 保 留 & 現 經 提 出 之 决 議 案 阜 

案各項規定發生間題時之計論權 

吾 人 深 望 有 關 各 方 " ， 本 决 議 案 聯 0 " 

起草之立場係協助镀致印度尼西亞門題解决 

辦 法 之 鉞 摯 及 公 正 努 力 吾 A 並 希 望 理 事 會 

於 通 過 决 議 案 : i f e 亍 其 態 度 時 ^ 决 ^ 案 能 镀 

得 雙 方 之 充 分 擁 譃 及 作 否 則 任 n 努 力 均 

矽 有 成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印度尼西56門題之 

屮 L 爲 ^ 地 區 自 殖 民 地 之 地 轉 至 民 族 獨 

立荷臞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間經久之談判 

過 i — 年 中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勸 蜜 努 力 W 及 安 

全 理 事 會 本 身 爲 此 門 題 之 多 次 集 會 均 足 表 

亍舉世咸願此項轉變 f，順利平和完成敝國 

爲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之 一 且 爲 印 度 尼 西 亞 之 

降 邦 我 同 胞 生 活 工 作 於 3 地 者 爲 數 甚 夥 

朋 吾 八 首 望 能 有 順 利 平 和 之 轉 變 不 待 

言此卽敝國代表 f f l與古巴那威及美國各代 

表囫聯提出現陳;8^理事會前之决議案草案 

之原因 

吾人之目的雖求自殖民地之地 t ï順利平 

和 轉 辛 民 族 獨 立 但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會 均 受 

憲章原則之 i îO束吾人4能因一時之權宜而 

犧牲聯â»國之偉大原朋 

^ 端 簋 事 雙 方 對 本 决 議 案 ， 案 之 案 文 

̶ 1 份 " T 覺 満 會 另 一 1 1 8 ^ 則 4 満 實 事 實 

上 决 議 案 草 案 之 各 提 案 國 對 各 條 款 満 ！ ^ ^ 

稃度:r各7相1=1决遴案#案乃0^作努力之 

表 現 如 此 自 應 求 各 提 案 國 及 : t ， 端 之 當 事 

雙 方 多 所 妥 協 與 寬 容 本 人 深 信 本 决 議 案 草 

案如能經安全理事會=1過並經?Î蘭及印度 

尼 西 亞 共 和 國 雙 方 忠 實 接 受 則 解 决 

此 異 常 重 要 及 钹 雜 之 門 題 且 " ! 於 廨 决 ^ 門 

題畤加強安全理事會之效力及威望 

古巴及；國代表旣已各對决議案草案案 

文 有 所 陳 述 本 人 自 無 铋 揄 全 案 之 乂 要 故 

僅 槪 略 述 决 議 案 中 應 加 說 明 與 強 調 之 各 

點 

决議案草案重申安全理事會之耍 

求立卽釋放印度尼西亞 i t和國各政冶頜袖 

f 7 蘭當巧今仍延未充分履行理事會巴黎决 

議之此一*15分本人實7解其nw延;T履行 

吾 人 欲 求 j y 談 判 3 t 解 决 卽 項 恢 復 印 

度尼西 s 共和國負責高极官貝之行劻自由 

俾 若 能 執 行 其 任 務 ？ i 蘭 當 局 果 欲 W — 己 

之 解 决 方 案 強 加 於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乎 ' 若 眾 

果 擬 涫 ^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之 政 冶 主 體 乎 7 

若就女王陛下最近發表聲明JW*各？Ï蘭政冶 

家 之 公 開 聲 明 颧 之 則 其 答 案 爲 否 但 若 W 

？ Ï 蘭當巧&印度尼西亞之行動觀之則其答 

案 爲 ^ 方果欲iîi談判<3：解决刖菩人之 

義 務 卽 爲 儘 我 所 能 ， W 協 助 若 I T 事 實 士 

已困锥重s吾人自不應 j y—言一行W增加 

其 困 難 但 若 楚 苟 不 顧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之 願 

m圆jy—己之，劃強加*^印度尼西亞m 

吾A卽"T終止考廬本决讒案而另行考廑更1 

適應^項嚴 s 危機之其他行動方法 

^ 二 决 議 案 草 案 促 ， ? Ï 蘭 政 府 保 證 

立 卽 停 止 所 有 軍 事 行 動 促 ^ 具 和 國 政 府 n 

時 命 其 武 装 人 負 停 止 遊 黎 戰 促 ， 當 事 雙 方 

锒 力 合 作 恢 復 所 有 有 繭 地 區 之 和 平 維 持 

法律輿秩序 

本 入 逐 宇 徵 引 本 段 此 段 極 其 重 要 

本 八 所 知 安 全 理 事 & 各 理 事 中 無 人 爲 在 印 

度 尼 西 亞 使 用 武 力 者 辯 讓 軍 事 行 動 項 停 

止 卽 所 1 淸 勦 流 寇 者 方 « 停 止 鬥 時 

Jt相國方應停 jh遊轚戰印度尼西亞門題It 

能 : s * ^ 相 平 芬 氣 中 解 决 之 一 方 使 用 武 力 朋 

他 方 T T j i 使 用 武 力 此 種 連 鎖 反 應 須 : t 卽 

水 遠 終 止 如 此 則 雙 方 均 有 禅 益 



第 三 本 决 議 案 建 議 早 日 恢 復 , 和 國 之 

民 事 行 政 《 其 首 都 爲 * ^ 

第 四 本 决 遴 案 ， ? Ï 蘭 武 装 1 隊 自 i t 和 

國颌土撒ai 

關 於 恢 復 民 事 行 政 及 撒 返 行 蘭 軍 隊 S 

5 i f决p i案特別重視公 i t安全及保護生命與 

財 產 之 耍 求 吾 人 並 非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4 

顧 當 地 情 《 而 純 屬 理 之 建 議 本 决 議 案 方 

舞 誶 斷 現 有 實 情 ^ 之 莨 此 間 曾 有 人 * « = 出 

? ï 蘭 隊 芍 突 然 n 時 â 印 度 尼 两 亞 各 地 全 ， 

撤 則 " T f > 造 成 異 芬 狀 態 本 人 亦 已 脍 及 

& 最 近 敵 對 行 爲 爆 發 和 國 曾 對 生 命 及 財 

產 予 j y 相 i 之 保 障 鄙 瞀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事 件 

發 生 地 點 遠 隔 對 n 者 較 爲 正 確 一 節 4 加 

誶 ， 屬 智 舉 恢 復 K 事 行 政 之 速 度 及 撒 

退 蘭 軍 隊 之 : * 度 均 交 由 吾 人 在 當 地 之 代 

表 决 定 若 颦 將 與 雙 方 ^ 商 後 提 出 建 議 如 

建 議 被 一 方 或 雙 方 拒 絕 則 售 立 卽 呈 報 安 全 

理事會决議案#案中鬭 :8*^民事行政及駐軍 

二 g 要 事 項 之 規 ; ^ 似 虽 切 實 際 鬥 時 方 最 

符 蜜 章 之 原 則 本 决 p i 案 屮 所 « 1 1 ^ 之 " 7 能 

爲 於 一 地 區 屮 其 民 事 行 政 由 印 度 尼 两 亞 4 t 

和 國 任 之 但 有 若 干 ? Ï 蘭 1 隊 & 側 準 備 於 

發生任 f了緊急锗《B》加"援手或者吾人期 

望 過 ^ 但 & 所 有 文 明 ; B t 會 中 吾 人 所 建 議 之 

行 動 方 式 實 係 正 常 武 力 應 水 爲 民 政 權 力 之 

助 侶 本 人 W 爲 决 議 案 4 之 此 項 特 點 極 足 珍 

戚 吾 人 及 恢 復 民 事 行 政 自 然 意 指 在 行 

政能有效施行之環境下恢復之 

^ 五 吾 人 明 白 規 定 舉 凡 嗨 時 聯 邦 政 府 

之 „ £ 立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之 選 舉 及 行 蘭 對 印 

度 尼 西 亞 轉 移 主 權 等 均 應 爲 雙 方 談 判 之 主 

m由吾A之代表協助之此乃產生新獨：i 

印 度 尼 西 f i 之 三 個 偉 大 創 建 階 段 印 度 尼 西 

亞人民對此三點所抱之厣大希望盡人皆知 

由 : 之 拖 延 吾 人 g 爲 預 定 完 成 日 期 當 

係 耍 舉 但 n 時 方 鹰 有 相 當 伸 * i b 餘 地 若 4 

預定日期刖將使印度尼西亞人民大爲失望 

共和國颌袖方難jy猇召其人民^1/5餒《1及"2 

耐 之 ^ 徑 & 另 一 方 面 時 間 表 若 無 伸 1 ( 6 餘 

地 則 或 將 便 從 事 談 判 者 負 責 g 辦 選 舉 之 

行 政 人 M 及 制 定 新 法 律 j y s 暈 新 聯 邦 之 代 

機 關 遭 遇 不 1 克 服 之 困 難 

û安全理事會開於處珲印度尼西亞門題 

後 印 度 尼 西 亞 境 內 之 新 政 治 個 體 紛 起 

本 人 所 知 各 新 政 治 單 t t « ^ 領 袖 之 § 智 小 盡 

相 鬥 者 贊 鬥 共 和 國 各 f g 傕 之 政 策 其 他 

朋主張較爲廣泛之聯邦制度 

让 和 國 代 表 圑 去 歲 十 一 月 初 提 交 î i 蘭 

代？I圑及?5^旋委貝會之備錄中6行主張邀 

， 所 謂 聯 邦 人 士 商 ， 臨 時 政 府 龃 耩 門 題 

" " 和 國 § " 領 袖 作 此 讓 步 本 人 頗 感 欣 慰 所 

謂 聯 邦 派 人 士 之 實 力 如 n 本 人 不 而 知 伊 

若 確 爲 今 日 印 度 尼 西 亞 政 治 因 素 之 一 吾 

人於本决議案中規定若帮參加此三項,耍門 

題談判之"T能 

最 後 本 决 < ^ 案 規 定 ^ 置 一 聯 合 國 委 貝 

i - 協 助 雙 方 從 事 此 後 舉 行 之 談 判 並 促 進 安 

全理事會 s "决璣案之一般實施；S i —年中 

〗t和國方面希望斡旋委員會能積極參加印度 

尼 西 亞 之 次 談 判 而 7 5 蘭 當 巧 則 時 圖 限 制 

^ 人 參 預 之 範 園 及 斡 旋 委 會 之 努 力 本 决 

案 採 中 庸 之 道 新 委 員 會 之 行 動 取 决 於 

多 數 之 鬥 眘 ^ 委 員 會 龙 有 椎 门 雙 方 及 安 全 

理事會提出建議 

本 人 1 與 古 巴 那 威 及 美 國 代 ^ — 致 S I * 

誠 建 嫿 理 事 會 全 體 ; i 過 本 决 ^ 案 爭 端 兩 造 

自仍有若干門題待决 a - f 免 懸 切 及 疑 廬 

惟 吾 人 如 能 於 印 度 尼 西 安 渡 此 後 三 個 > i 

則 此 後 三 年 卽 1 遠 較 易 易 於 此 I I 建 設 性 之 

工作屮％手&^}1得成功卽T闢此後成功之 

徑 本 人 深 信 印 度 尼 西 亞 合 , 國 一 旦 開 

作 卽 能 確 知 如 n 行 動 

M VAN RojEN (：蘭）文件S/1219it 

所 載 之 聯 合 决 議 案 ^ 案 係 今 日 方 行 分 發 者 

本人y>f 敝國政府對本文件之態度通知 

理 事 會 文 件 全 文 t l 由 本 人 電 呈 海 牙 ( 國 

政府似:r宜於採取任 f j决定之前 f，知决遘 

案各提案人對理事會業經提出及 f î待提出之 

解 釋 及 評 喩 本 人 Û 將 儘 速 W 敝 國 政 府 對 决 

議案草案之意見通知理事會 

但於完全保留本人及敝國政府對i«^本决 

瘈 案 草 案 之 立 場 之 餘 本 人 願 對 當 f l 文 件 中 

—點立卽加"評air因其或>f免:8^印度尼西 

亞引起若干《 i î會而造成！^感也卽前一發a 

人中國代表業已述及之第四段（甲）分段中論 

及印度尼西亞聯邦派之一句此颦之眞正地 t î 

及靈耍性frï爲本理事會所《iîc解 

本人對§"提案人;> i及聯邦派之意门殊 

深 成 慰 並 信 聯 邦 a s 人 士 方 n 此 感 但 本 人 

深恐其現用之宇句或將便聯邦派人士有悲痛 

之 感 ^ 案 中 所 述 似 係 安 夸 理 事 會 之 恩 賜 與 

‧ ̂ 步 俾 聯 邦 派 人 士 ——本人重述一 

次 得 准 " — — ^ 加 談 判 聯 邦 派 代 表 印 度 

jk西亞三分之二 土地及四=^五百^印度尼西 

亞 人 民 若 颦 有 充 分 理 由 爲 W 印 度 尼 西 亞 

大 多 數 土 地 及 人 民 代 表 之 地 G 應 有 權 被 邀 

而 非 准 參 加 談 判 

本人現下所欲言者止於此 



M M A L I K 、蘇維埃祉會主義具和國聯 

盟 ）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代 表 業 已 研 

究 四 國 决 議 案 草 案 並 願 對 該 案 實 體 表 矛 官 

見如下 

安全理事會中之英美多數集圑拒4接受 

蘇 聯 代 表 豳 之 提 案 [ S / l l
4

8 ] jy立卽採取步 

驟制止？Ï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侵略 

並 保 護 共 和 國 及 其 人 民 之 合 法 權 益 划 此 後 

印 度 尼 西 S 門 題 之 任 f 7 發 展 其 全 責 任 應 

由 英 美 集 圑 負 之 荷 蘭 政 府 確 其 " T 镀 得 j y 

美國及英聯王國爲首之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 

之 支 持 與 鼓 勵 乃 4 顧 理 事 會 各 决 議 案 而 耱 

耩其對共和國之侵略鬥 lfl=與侵略者久持未 

决 之 " 價 還 價 則 & 此 進 行 於 茲 " t 價 還 價 之 

遢 程 屮 侵 略 者 及 其 保 謹 者 均 發 表 其 所 謂 解 

决印度尼西亞門題升劃之演 5 è 凡此演 5 è 有 

一 特 點 卽 其 內 容 幾 均 相 门 1 見 各 發 ; 

間對此事項a有事先協議 

其 結 果 卽 爲 所 述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侵 略 者 

對 之 完 全 満 , 其 保 護 者 及 教 唆 者 方 " I 接 g 

惟對印度尼西5JJt和國及其入民之合法權签 

則完全忽視 

决議案草案中所提fj事？ ^ 案 於 序 文 中 

稱 雙 方 耱 櫝 ^ 守 R e n v i U 協 定 之 原 則 但 

决 議 案 原 提 案 人 : r 深 知 ^ M 力 非 事 實 蘭 

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•啓軍事行動係直 

接 違 反 R n 1 1 協 定 S 協 定 規 定 停 戰 此 衆 

所週知者也甚辛斡旋委員會若干委員 2 ^ 其 

致安全琿事會之正式報吿中方《< f^-f承，此 
事實安全理事會之若干代表及 S "闋係國代 

表 於 計 喻 印 度 尼 西 亞 門 題 時 f 承 Î 蘭 政 

府 違 反 ^ 協 定 爲 一 無 " ！ 諱 辯 之 事 實 ^ 朋 又 

如n能稱荷爾政府耱耱！守R nvill協定各 

原則乎7 

决議案雖建1«释放印度尼西亞#«1國政 

府 官 員 並 淮 其 歸 返 日 菴 但 共 和 國 政 府 之 

任 務 及 活 動 則 限 於 日 惹 ï b 區 之 内 且 其 建 議 

释放共相國8"官員之主耍目的爲使若颦能命 

令 其 武 装 人 員 停 止 對 侵 略 者 之 游 繫 戦 俾 侵 

略者得易；5«^兼併其所佔領之丑和國頜土 

此 項 提 議 之 有 利 於 侵 略 者 而 ~ T 得 其 接 

受 f 無 疑 義 依 據 所 提 决 議 案 之 規 定 解 

放後之印度尼西亞具和國政府卽&日惹方僅 

能 於 荷 蘭 佔 頜 當 局 之 鼻 § > 下 執 行 其 任 務 ^ 

政 府 顯 無 自 由 及 獨 立 行 動 1 言 此 項 建 議 僅 

能掩钸侵略：ÎÈ欺騙印度尼西亞人民及世界輿 

sir而已鬥段屮又規定印度尼西亞: ii"和國政 

府 爲 有 效 執 行 任 務 所 需 之 合 理 便 利 應 由 行 

劚當巧伊給之此項規定使 t t * P 國政府之活 

勖 g 須 仰 賴 ？ Ï 蘭 佔 頜 當 巧 决 議 案 不 耍 求 荷 

翳軍隊立卽自Jt和國領土撤=1俾保證其政 

府 有 完 全 主 權 及 行 動 自 由 與 獨 ; i 並 恢 復 具 

和國之原有地 t ï 反而首先促唷 i t « i 國政府 

下令停 jfc對侵略者之一切抵抗龙使該政府 

& i 1 蘭 常 巧 監 戚 留 駐 日 惹 關 ; 释 放 政 冶 

犯及准其； f r日宥境內恢復活動云者止此而 

已 

& 此 《 撩 ％ 下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政 府 

;8^日惹之地Ce與":和國耱理及其他五閤員 

在 網 甲 島 現 F 之 地 位 毫 無 4 鬥 之 處 

第三段建讒? ï蘭政府代表及印度尼西亞 

共 和 國 代 表 應 舉 行 談 利 但 此 項 申 ' Î H J 稃 

情 ^ 「 舉 行 乎 ？ 談 判 卽 令 舉 行 方 將 * ^ 

f j 蘭 估 颔 當 巧 下 行 之 î 1 蘭 政 府 代 表 與 印 度 

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代 表 門 顒 無 j y 平 等 地 t ï 自 由 

淡判之T能斡旋委員會關於過去歷次淡f>J 

之 報 吿 書 中 稱 過 去 卽 & 和國仍爲獨；i主 

權國家時荷方曾有叶剷地提 " i i新，刻耍求 

並广〗印度尼西亞:jt和國政府送致最後;1牒 

佔颌政權在位一日？7蘭卽1—日對 i t和國 

代 表 所 提 之 S " 項 建 議 或 理 由 置 讅 4 理 若 

; 8 ^ 其 武 装 ， 隊 之 支 持 將 ] « 其 > 1 面 要 * 及 

最 後 : 《 i 牒 強 加 î S I t 和 國 & 此 種 下 恢 

復談判提案之目的:r僅爲掩飾荷方之侵略行 

爲 而 非 保 障 印 度 尼 西 和 國 之 合 法 利 益 

= B ; S^設立聯合國印度尼西亞門題委員 

會 之 提 議 方 4 過 巧 立 名 目 因 ; ^ 委 員 會 

僅 爲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新 名 稱 其 組 成 ; ; 員 並 無 

改 變 且 斡 旋 委 員 會 任 務 規 定 芍 經 延 長 將 徒 

使在3委員會居於®導地位之美國代表獲得 

史大之機會"干涉印度尼西亞之內政而已 

經 驗 所 亍 此 種 干 涉 之 目 的 並 非 保 障 具 

和 國 及 其 人 民 之 合 法 利 益 而 係 掩 飾 巧 蘭 侵 

略 者 之 政 策 及 保 障 ^ 國 獨 佔 个 業 之 利 益 吾 

人咸知若輩^印度尼西亞有利潤優厚之投資 

數 億 元 乃 與 蘭 侵 略 者 狼 狽 , 奸 i d m ^ 

印 度 尼 西 亞 j t 和 國 之 自 由 及 獨 立 徵 ^ 過 》 

經 驗 斡 旋 委 員 會 無 非 一 具 屛 幕 而 已 ？ Ï 蘭 

當 巧 曾 假 其 屛 障 備 其 衡 印 度 尼 西 亞 具 和 

國 之 新 侵 略 行 爲 此 鬥 一 斡 旋 委 員 會 於 取 得 

新 名 稱 及 較 廣 泛 之 權 力 後 仍 將 僅 爲 一 具 屛 

幕 俾 荷 蘭 當 巧 得 利 用 侵 略 之 結 果 將 印 度 

尼 西 亞 國 完 全 涫 滅 並 鹅 f e r 其 剝 奪 J f c 和 

國入民之自由與獨立及IS之重返殖民地奴铼 

地tï之企圖 

由此種種原因蘇聯代表BW能接55? 

置 該 項 委 員 會 之 提 議 决 案 莩 案 提 案 人 

4 «要*^1蘭軍隊撒si爲解决荷闞及印度尼 

西亞共和國間爭端及恢復正条保障Jfc和國 

合 法 利 益 之 初 步 辦 法 而 僅 令 委 員 會 於 未 經 



確 定 之 將 來 提 具 建 畿 規 定 具 和 國 依 據 R n-

ille協定管理之地Ig如仃逐步交遼印度尼西 

亞共和國政府管治之辦法 

卽 此 模 棱 提 議 方 有 若 干 限 制 使 之 失 却 

任 n 實 際 實 義 此 種 限 制 中 使 用 逐 步 

—此，:？用引號一一並謂所提議之辦法應 

適 â " 公 共 安 全 其 中 又 有 於 共 和 國 任 n 地 

IS內保留？Ï蘭軍隊之規定其藉口爲若輩"7 

協助維持法律及秩序 

由此"T見决議案草案並不規定？Ï蘭軍隊 

須 立 卽 無 條 件 自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領 土 撖 

退撒=1門題交由委員會及？Ï蘭佔領當局自 

行 相 機 處 理 職 是 之 故 此 項 建 議 僅 能 認 係 

加 強 i * ï 闞 武 装 隊 強 佔 共 和 國 f l 土 : 使 之 合 

法化之企阖 

蘇聯代表a 爲 所 有 ? 5 蘭 軍 隊 須 立 卽 

無條件1無例外自印度尼西亞共和國f ï ï 土撒 

退 此 項 撒 退 門 題 不 能 交 由 委 員 會 裁 酌 更 

不 能 交 由 7 5 蘭 赏 ^ 相 機 處 理 因 其 曾 j y 維 

持 法 律 及 秩 序 之 理 由 爲 其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

和國之侵略作辯讒也 
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fa 士境內之法律與秩 

序 4 能 由 外 來 侵 略 者 之 武 装 1 隊 維 持 而 應 

由 共 和 國 政 府 本 身 負 責 經 験 所 亍 共 和 國 

政 府 固 能 建 : 1 並 維 持 法 律 與 秩 序 無 需 外 來 

篡 奪 者 之 干 涉 ^ 蘭 軍 隊 撒 離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

和 國 頜 十 賦 與 共 和 國 政 府 j y 完 全 自 由 及 主 

權 則 法 律 及 秩 序 當 T 恢 復 並 椎 持 毫 無 疑 

義也 

鬭 於 此 點 吾 人 須 注 曹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

之 企 圖 [ 第 四 〇 o 次 會 議 ] 提 出 危 險 奧 g 

之 主 張 依 據 渠 之 盲 見 此 項 與 空 T 能 因 î i 蘭 

軍隊之撒:ê而造成渠又稱共《1國 f l土境內 

無 r ^ w 維 持 秩 序 之 軍 隊 亞 洲 若 干 國 家 境 內 

各 政 府 及 地 方 政 權 之 存 在 與 活 動 及 印 度 尼 

西 亞 # 和 國 與 其 政 府 已 成 立 三 年 之 事 實 均 

足證明此類國家之人民及當巧頗能4需外求 

佔 領 軍 隊 而 自 存 並 能 於 其 0 土 內 維 持 法 律 

與 秩 序 推 其 肖 由 及 獨 立 生 存 受 侵 略 成 

性之殖民國家之威脅II 

至*«^决議案草案中所表亍之希望謂應 

印 度 尼 西 亞 及 共 和 國 土 內 舉 行 自 由 及 民 主 

之 選 舉 朋 行 蘭 軍 隊 自 具 和 國 頒 土 内 撤 退 門 

題 芍 未 能 先 行 解 决 此 項 希 望 及 提 議 卽 無 意 

義 " I 言 因 之 此 項 希 望 全 屬 子 虛 與 僞 , 安 全 

理事會若决定#和國境内之選舉應;6M占颌政 

權 下 舉 行 則 其 唯 一 結 果 : r 不 過 造 成 虛 僞 與 

有害之幻覺而已 

職 是 之 故 决 議 案 草 案 內 容 一 經 分 析 

卽"！見其冗長之詞句實藏有違反聯合國奄章 

且 不 能 接 受 之 下 開 目 的 與 盲 圖 第 一 取 涫 

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並 剷 除 其 政 府 第 二 使 

侵略者易於鞏固其在侵入國内風雨飄搖之地 

此 項 决 議 案 實 乃 對 j « ^ 遭 装 攻 » 之 共 

和 國 之 合 法 利 益 全 然 拒 絕 保 蘐 印 度 尼 西 亞 

人 民 一 如 世 界 所 有 各 國 人 民 認 此 j y 

美國代表圑爲首之四國代表團所提出之决議 

案草案爲美利堅合衆國與?Ï蘭侵略者間交易 

及 協 商 政 策 之 結 果 此 項 政 策 旨 在 結 柬 印 度 

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之 自 由 與 獨 立 生 存 並 將 其 交 

由侵略 者宰割 

w蘭軍尿芍不肖印度尼西亞共和國11 土 

境 內 撤 退 具 和 國 本 身 芍 7 恢 復 其 原 有 地 t t 

則 理 事 會 之 通 過 此 一 决 議 案 實 4 蕾 公 開 黉 

畔 ? Ï 蘭 政 府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之 侵 略 此 

理 簡 易 " p f 待 證 而 自 明 

主 席 芍 無 其 他 發 言 人 本 席 建 議 現 卽 

散 會 吾 人 現 有 之 决 議 案 孳 案 载 î « ^ 文 件 S / 

1 2 1 9 中 者 關 係 極 爲 重 大 深 信 關 係 雙 方 及 

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與 其 他 有 繭 國 家 均 願 有 

更 多 時 間 詳 加 研 究 是 J W 本 席 建 議 安 全 琿 

事 會 現 卽 散 會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

星期二午後三時再行集會 

(午後一時零五分歆會） 

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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